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船上工程安全小組委員會船上工程安全小組委員會船上工程安全小組委員會船上工程安全小組委員會 

第第第第 1 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  :  :  :     2007 年 11 月 6 日 (星期二)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 : : :    下午 3 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 : : :    海港政府大樓 24/F 會議室 A 

 

 

出席者 

主席 : 蘇平治先生 海事處本地船舶安全部總經理 

委員 : 黃耀勤先生 貨物裝卸業代表 

 王妙生先生 貨物裝卸業代表 

 黃文傑先生 貨物裝卸業代表 

 張子英先生 貨物裝卸業代表 

 賴永明先生 造船和修船業代表 

 曾超銘先生 海運和物流業代表 

 馮家均先生 海運和物流業代表 

 楊沛強先生 香港海事訓練學院代表 

 張名銑先生 職業安全健康局代表 

 高培容先生 勞工處代表 

 蔡智鵬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海港工程部)代表 

 陳  富先生 海事處高級船舶安全主任 / 海事工業安全組 

秘書 : 李德榮先生 海事處海事工業安全組 

 

 

缺席者 

 陳明亮先生 貨物裝卸業代表 

 蔡雄先生 造船和修船業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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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    迎新及簡介迎新及簡介迎新及簡介迎新及簡介    

    

1. 主席歡迎所有出席這次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船上工程安全小組委員會(以下簡稱

為 ”小組委員會”)首次會議的委員，並介紹各與會人士。 

 

2. 主席介紹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是根據《商船（本地船隻）條例》（第 548 章）第 4

條的規定成立，並巳在其下設立了六個小組委員會，其資料皆可在海事處的網頁

內找到。 

 

3.  主席表示本小組委員會一般都會参照該法例內的條文規定，但如有需要亦可改

變。主席回應委員王妙生先生有關本小組委員會委員任期的提問，表示委員的任

期屆滿時間應與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相同。(會後確定本地船隻諮詢委員第一次會

議記錄所載 - 委員任期兩年，由 2006 年 12 月 8 日起生效。) 

    

((((IIIIIIII) ) ) )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簡介小組委員的功能簡介小組委員的功能簡介小組委員的功能簡介小組委員的功能 

  

4. 主席表示本小組委員會的委員需根據《商船（本地船隻）條例》（第 548 章）第

6(1)條的規定由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委任。其委任是根據其本身在該行業的貢献

及代表性，和所任職之機構為考慮因素，因此如委員請辭其委員身份，他亦只可

建議其他人選供諮詢委員會考慮，而並非由所屬機構另派員成為委員。 

 

5. 主席講解本小組委員會並無固定會期，通常每隔三個月以上或在有需要時召開。

會員亦可随時以電郵或傳真任何意見到小組委員會反映建議。而每次開會的開始

及結束的時間亦應預先訂明在會議的議程內，以方便各委員安排時間。主席促請

各委員盡量出席各會議，委員如因事能出席會議時應預先通知。 

 

6. 秘書報告兩位委員陳明亮先生及蔡雄先生缺席今次會議，及委員張子英先生所交

回的資料顯示其代表的任職機構與記錄不同。張子英先生回應他是代表船貨艇

運輸業工會出席為職業安全健康局轄下的物流運輸業安全及健康委員會的委

員，因此在未得到該委員會的同意前，只能以船貨艇運輸業工會理事長身份出

任本小組委員會。主席表示理解張子英先生所代表的仍是貨物裝卸業，但手續上

仍需將資料的改變通知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秘書，以便在下次本地船隻諮詢委員

會會議內正式通過。 

 

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 

 

7. 主席說明本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是討論有關船上工業安全事項，及將結果提交

到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內討論及總結給海事處處長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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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本小組委員會的職權範圍節錄如下:- 

按照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的指示，就關乎下列範疇的事宜向海事處處長提出意

見： 

(A) 本地船隻及其他訪港船隻上工程的安全事宜，包括檢驗船上起重裝置

和人字吊臂起重機、船上貨櫃處理、提供安全通道、提供急救箱、個

人防護衣物及裝備、指定合資格的人等範疇；以及 

(B) 不斷完善 / 更新相關工作守則。)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各自申報利益各自申報利益各自申報利益各自申報利益    

 

8. 主席理解到小組各成員皆因與本身所屬行業有密切關係才會獲邀為本小組委員

會的委員，但如果日後遇到討論事項與本身業務，例如投標事項、及有直接的個

人或金錢利益等時，應在討論該事項前盡早向主席披露。成員可採用口頭或書面

申報，並事先選擇是否出席至討論該事項時離席；或即塲通知主席有關身份，由

主席决定其可参與程度，如避席、列席、發言或表决等。 

 

““““華昌海華昌海華昌海華昌海 3  3  3  3 號號號號””””意外的宣講意外的宣講意外的宣講意外的宣講 

 

9. 主席向各委員宣講一宗發生在大陸貨船“華昌海 3 號”上的意外，並指出船上

斷纜傷人意外時有發生。而今次事件發生後亦巳發出海事處佈告 2007 年第 114

號，就有關事項提醒業界注意繫纜的安全及船員避免太接近繫纜的位置。現借此

機會促請各委員將此訊息向所屬的會員傳遞出去。 

 

    有關海事意外調查及檢控事宜的有關海事意外調查及檢控事宜的有關海事意外調查及檢控事宜的有關海事意外調查及檢控事宜的新安排新安排新安排新安排    

 

10. 陳富先生介紹為了使意外調查及檢控能獨立不受影響地進行，以往由海事工業安

全組執行的意外調查及檢控工作現巳分開。分工後意外調查將由海事意外調查組

執行，而有關檢控則由海事工業安全組跟進。海事意外調查組因應其獨立性，不

會將其取得的一切資料交給海事工業安全組。因此分工後兩組可能會同時派員以

不同的角色到塲調查。新的安排可能會帶給業界不便，但卻可確保兩者的獨立

性，希望業界能夠明白諒解。 

 

11. 陳富先生繼續介紹海事工業安全組的工作，如巡查、舉辦研討會及安全推廣等，

並表示現時海事處的安全海報巳載於海事處的網頁上，委員可根據其編號向海事

工業安全組索取各安全海報使用。海事工業安全組並準備每年定期將整套安全海

報或在推出新海報時直接郵寄到有關的業界，以供選擇並張貼於船上。促請各委

員協助在屬會中取得有興趣的業界資料，並要求土木工程拓展署(海港工程部)在

舉行地盤安全會議時向海事承建商分發有關資料，致函或傳真到本處。委員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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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要求制定表格給有興趣的業界，並附上海事處網頁資料及海報的樣本等以作参

考，使各委員能在屬會中發放給會員或同業使用。 

 

檢討現有的船上工程安全訓練的進展檢討現有的船上工程安全訓練的進展檢討現有的船上工程安全訓練的進展檢討現有的船上工程安全訓練的進展    

 

12. 委員黄耀勤先生提出去年實施的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制度下的技能測試對躉船

工人有很大影響。當躉船進入一些指定的海上建造工程的地盤時，就算工人巳取

得多項海事訓練學院的訓練證書，判商仍會要求工人重新做相關的技能測試，

使員工及船東受到影響。各委員就所需的測試器材、標準、導師等問題進行討論。

主席建議業界繼續向判商了解清楚技能測試的標準，及有關註冊事宜，以便日

後溝通跟進。 

 

13. 主席與海事訓練學院楊沛强先生討論開辦督導員課程時可能遇到的問題，因現時

督導員所取得的證書是永久有效的，不像船上貨物處理基本安全證書般需要在續

期時再上複修課程，以致當業內的督導員在取得資格後便不需要再接受訓練，或

當舊人退休及少人入行時，人數減少至不足以符合學院的規定而不能提供確實的

開班日期，使希望入行的新人在取證方面遇到困難。各委員討論複修課程在維持

人員的技術水平，提供新技術發展及法例改變等方面的重要性，並探索不同方式

安排，以减輕督導員不夠人數開班的問題。主席促請業界考慮及收集有關意見，

以便下次會議跟進。 

 

((((IIIIIIIIIIII) ) ) )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4. 秘書就憲報刋登有關修理船隻許可證事項向委員簡介。根據法例要求，所有 50

米長度以上的船隻在本港水域進行修理工程前必須取得海事處長的書面批准。現

考慮一些工作危險較低及涉及工作量不多，例如一些在憲報內刋登的項目，如當

中不涉及危險品，熱工作及密閉空間等工作，而數量不多於五項，便可豁免該書

面批准規定。主席表示此一措施可讓業界在進行較低風險的工作時，不用為了等

待處理許可證而延遲開工的時間，目的是方便業界。 

 

15. 職業安全健康局代表張名銑先生補充先前討論過的海報事宜，推介職業安全健康

局與十多個政府部門的資訊發放製作 ”職安健小百科”，現時可在職業安全健康

局的網頁上使用。有關海事處的刊物亦有列出，但一些較舊的刊物，可能在海事

處安全組未必能夠提供。 

 

16. 委員王妙生先生提出有屬會的會員在實施新例後進行船檢驗發牌時，一些以前

獲批准裝載的危險品類別現時未能獲得批准，以致投標時遇到困難。主席指出批

准裝載危險品並非本小組委員會的範疇，王先生可於會後將有關的個別案例資料

交到本處以便有關方面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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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委員馮家均先生指出船上領班多數在春節後才比較有空暇時間，希望能與海事訓

練學院溝通，研究是否可在春節假期開始後約十天左右開班。學院楊沛强先生回

應學院除了春節的四天例假外都有導師可開班，只要商會集合有足夠人數便可。

主席促請商會繼續與學院聯繫商討有關開班事宜。 

 

18. 委員賴永明先生提出了修船業員工到碇泊海中的船隻工作時常遇到登船的困

難，一些躉船靠泊於大船旁時，繫纜會阻礙大船舷梯升降，使修船員工難以從小

艇登上大船工作。各委員討論登船的安全方法及法例的相關要求。海事處表示法

例無規定做貨船隻移位讓路，因而其僱主有責任安排並通知大船提供適當的上落

船通道，否則大船便得不到他們員工上船提供服務。主席要求各委員研究實際可

行辦法，以便下次會議跟進。 

 

19. 主席於會議結束前告知各委員有關新例執行的進展，特別是有關中流作業的工

人。例如在配帶安全頭盔事宜上，工人在被發現不守規例被警告後多會作出改

善，而海事處亦並未開始檢控行動。現時法例巳生效了一段時間，因此工業安全

組將會加强法例的執行，並將於十二月起開始檢控行動，希望委員能促使業界遵

守有關法例。 

 

((((IVIVIVIV) ) ) ) 下次開會日期下次開會日期下次開會日期下次開會日期    

 

20. 會議於下午５時結束。主席建議下次會議日期在三個月後，確實日期將另行通知。 

 

 


